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2016年，市本级争取中省财政转移支付收入206,947万元，加上上年结转2,940万元后，收入总量为209,887万元。2016年，市本级转移支付支出196,103万元。收支品迭后，年终滚存结转13,784万元。当年实现收支平衡。市本级转移支付支出具体情况如下。

⑴ 教育支出4,948万元，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保障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、中职免费教育、高中助学金、学前教育发展等项目。

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,924万元，主要用于就业帮扶补助、退伍军人安置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、残疾人事业、社会福利等项目。

⑶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22,692万元，主要用于城镇（乡）居民医疗保险补助、城乡医疗救助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、卫生计生领域基本建设、公立医院补助、基本药物制度等项目。

⑷ 农林水支出2,911万元，主要用于森林植被恢复、动物防疫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、水资源节约和保护、农业信贷担保补助等项目。

⑸ 产业发展支出24,553万元，主要用于粮食生产流通奖补、电信普遍服务试点、技术改造和淘汰落后产能、现代物流业发展、产业均衡发展、中小企业发展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端成长型产业发展、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发展、旅游发展等项目。

⑹ 基础设施建设支出21,414万元，主要用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、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补助、土地整理及地质灾害防治等项目。

⑺ 住房保障支出2,311万元，主要用于发放家庭困难群众租赁补贴项目。

⑻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,516万元，主要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、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、国家文物保护、体育场馆购买免费低收费开放服务奖补等项目。

⑼ 其他方面支出8,834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、养老保险改革等行政运行支出以及维护公共安全、加强社会管理、加大人才投入、增强政法保障等方面。

9. 市本级财政重点支出安排情况。2016年，市本级财政通过自身财力安排重点支出共计76,135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。

⑴ 安排支农惠农支出15,349万元，主要用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配套、政策性农业和农业特色保险配套、重大动物疫苗配套、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及农业产业发展资金、水利建设支出等。

⑵ 安排卫生计生支出10,054万元，主要用于计划生育事业配套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助、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配套、基本药物制度项目配套、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补助、村医补助配套、公共卫生设备购置配套等。

⑶ 安排科技教育支出9,770万元，主要用于科技发展、义务教育保障机制、高中学生信息技术教育补助、学前教育奖补、民办和职业教育发展、中职学生免学费和助学金配套、“9+3”生均公用经费补助等。

⑷ 安排产业发展支出11,599万元，主要用于工业发展、现代服务业发展、金融发展、文化产业发展、体育事业发展、旅游发展和城市营销、投资促进等。

⑸ 安排基础设施建设支出19,087万元，主要用于交通大通道建设、市城区城市环境整治提升工程、保障性安居工程、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、“三基地一中学”建设等。

⑹ 安排政府性债务还本付息资金7,276万元，主要用于历年转贷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、取消政府二级公路收费债务偿还配套、外债借款本息、污水二厂日元贷款项目配套、市中心医院建设贷款贴息补助等。

⑺ 安排智慧城市建设支出3,000万元，主要用于电子政务内外网建设、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建设、住房信息系统建设等。

